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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218 號 34 樓 / 電話：04-23268768 / 傳真：04-23267068 

 

營業秘密合理之保密措施 
文．劉沁瑋* 

企業內部資訊、技術或產品設計如能符合營業秘密法所規定之要件，即能自動取得營業

秘密法的保護，相較於專利權需經專責機關審查通過後始能取得，企業取得營業秘密法保護

之過程是相對容易掌控的，且其保護並無期限之限制，故而針對製程上的相關技術，企業其

實也能夠嘗試以營業秘密之方式來保護。本文主要針對營業秘密三要件中的「合理之保密措

施」進行介紹。 

 

關鍵字：營業秘密、保密措施 

 

一、前言 

營業秘密，依營業秘密法第 2 條1之定義，是指「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、程式、設計

或其他可用於生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」，這與專利權所能夠保護之標的，其實有相當多的

重疊，其中「可用於生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」包含客戶之名單以及聯絡方式等資訊，也屬

於營業秘密的範疇，惟有判決教示，透過公開管道直接查詢而獲得之名單或聯絡方式，如未

經進一步之整理分析，其實並不能符合營業秘密之要件2。 

營業秘密法定義之營業秘密要件包含「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」（即，秘密性）、

「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」（即，經濟價值性）以及「所有人已採取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達穎專利師事務所 專利師 
1 營業秘密法第 2 條規定：本法所稱營業秘密，係指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、程式、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

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，而符合左列要件者： 

一、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。 

二、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。 

三、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。 
2 見最高法院 99 台上字第 2425 號民事判決，其教示：「若僅表明名稱、地址、連絡方式之客戶名單，可於

市場上或專業領域內依一定方式查詢取得，且無涉其他類如客戶之喜好、特殊需求、相關背景、內部連絡及

決策名單等經整理、分析之資訊，即難認有何秘密性及經濟價值可言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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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保密措施者」三者，至於何謂秘密性、何謂經濟價值性，又何謂合理保密措施，官方其

實並未制訂統一的解釋性規範或裁量基準，惟吾人仍可由近年智慧財產法院相關判決，歸納

出大致的方向，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營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即教示，有關秘密性

部分係「該等資訊並非涉及其他同業所知悉者」，有關經濟性部分「係指凡可用於生產、製

造、經營、銷售之資訊，亦即可產出經濟利益或商業價值之資訊，即有經濟性」，而所謂合

理保密措施「係指營業秘密之所有人主觀上有保護之意願，且客觀上有保密的積極作為，使

人了解其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守之意思」，再者，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營上字第

3 號民事判決亦教示秘密性、價值性及合理之保密措施分別是指「是否容易為他人所知」、

「所欲保護之資訊具有潛在經濟價值」以及「客觀上是否不易讓他人得以合法之方式可得知

悉，且秘密所有人須盡合理之努力將該項資訊限於特定範圍之人」。 

 

二、營業秘密之法律效果 

依據營業秘密法第 12 條規定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者3，負損害賠償

責任；而賠償金之計算則規定於同法第 13 條，包含「填補被害人之所失利益或所受損害」

以及「侵害人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」兩種方式，而侵害行為如屬故意也可請求 3 倍之懲罰

性損害賠償，這與侵害專利權所需負擔之的賠償責任幾乎相同，惟營業秘密之侵害人所得利

益一項，營業秘密法仍保留「總銷售額」之概念，亦即，如侵害人不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

用時，得以其侵害行為所得之全部收入，作為其所得利益來計算賠償金額，此外，營業秘密

法之賠償金計算也沒有以授權金為基礎之計算方式，這也和侵害專利權不同。 

此外，若有營業秘密法第 13-1 條所規定之「以不正方法取得營業秘密或取得後進而使

用、洩漏者」、「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而重製、使用或洩漏者」、「應刪除或銷毀營業秘密

而不為者」，或是「明知他人知悉或持有之營業秘密有前述三種狀況，而仍然取得、使用或

洩漏者」等行為，侵害人還需額外負刑事責任。 

 

三、營業秘密的合理之保密措施 

在營業秘密之三項要件中，以「合理之保密措施」受到比較廣泛的討論，最高法院雖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依營業秘密法第 10 條規定，侵害營業秘密是指「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」、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

知其為營業秘密，而取得、使用或洩漏者」、「取得營業秘密後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營業秘密，而

使用或洩漏者」、「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，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」以及「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

義務，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」等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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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此項要件係取決於「所有人按其人力、財力」4而定，惟實務判決中，其實不容易見到同

一措施對人力財力短缺之所有人已達合理保密措施之程度，但對人力財力寬裕的所有人因需

採較嚴格之標準，故未能滿足要件之實例，是以，本文將單純敘述企業行為與合理保密措施

要件之關連性，而不考量企業之規模。 

由近年來之判決，智慧財產法院與最高法院對於營業秘密法「合理之保密措施」之見解，

可大致歸納如下： 

1、營業秘密應依使用狀況分級，僅讓企業內部少數人能夠知悉 

一企業資訊若普遍地容許全部員工閱覽，將突增對外洩漏之風險；因此，企業如將一內

部資訊視為營業秘密，應盡可能減少知悉該資訊內容之人數，換言之，應只開放給仰賴該秘

密完成工作之人。營業秘密若是以紙本方式儲存應予以上鎖自不待言，若是以數位檔案方式

儲存，可依照秘密本身的性質，為不同部門不同職級之人員設立不同之檢視權限，僅容許企

業內部之少數人始得閱覽存取，最高法院亦認同應將情報資訊分級，並對各使用者設定帳號

密碼來管制5；而在智慧財產法院的判決方面，有不少個案是法院主要基於營業秘密所有人

已有對電腦檔案制訂不同之檢視權限，即認定其符合合理之保密措施要件6，相對的，也有

不少案例是因內部資訊未分級，導致企業內部每一位人員均得閱覽者，法院即認定其欠缺合

理保密措施7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見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5 號民事判決，其教示：「按營業秘密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『所有人已採

取合理之保密措施』，應係指所有人按其人力、財力，依社會通常所可能之方法或技術，將不被公眾知悉之

情報資訊，依業務需要分類、分級而由不同之授權職務等級者知悉而言；此於電腦資訊之保護，就使用者每

設有授權帳號、密碼等管制措施，尤屬常見」。 

5 同前註。 
6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營上字第 1 號民事判決即載有：「每個人均有專屬密碼，郵件部分亦是個人

密碼，密碼有權限，登錄時有各種圖檔，課長級可檢視下屬資料，下屬無法查看課長級資料。其他部門無法

看到機械設計課之圖檔，僅有機械設計課成員可看到。密碼會定期更換，資訊人員每半年會更換 1 組密碼與

每個人。除設計課之外，課級以上人員、董事長、執行長及總經理，均有權限可檢視設計課圖檔」，法院即

認同其具備合理之保密措施，另外，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營訴字第 1 號民事判決亦持類似之見解。 
7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民營上字第 4 號民事判決即載有：「是上訴人就上證 16 之資訊並無分類、分級之

群組管制措施，未採取交由特定人保管、限制相關人員取得、告知承辦人員保密之內容及保密方法等之合理

保密措施」，另外，在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營上字第 2 號民事判決中，營業秘密所有人「主張其將血糖

研發部門單獨設於他址並控管進出人員」，但「他人是否確實無法任意接觸系爭資訊，亦無證據可佐；至於

上訴人檢查員工電腦僅可證明上訴人有進行稽查，但對於本件系爭資訊，上訴人是否有依職務層級區別得接

觸之人、對於系爭資訊是否有設定密碼避免該等資訊遭他人任意接觸等等，亦未見上訴人舉證」，導致法院

認定相關資訊並未符合理保密措施要件；又例如，在智慧財產法院 106 年度民營訴字第 9 號民事判決中，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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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文件上標註機密，未必即滿足合理之保密措施要件 

文件上標註「機密」或「限閱」，應僅能顯示營業秘密所有人在主觀上有保守秘密之意

思，惟，該秘密是否符合營業秘密法所規定之要件，仍需視其所有人於客觀上是否有其他保

密的積極作為，使人了解其有將該資訊當成秘密加以保守之意思而定；若該已標註「機密」

或「限閱」之文件仍容許不特定人任意參觀或傳輸8，難謂已具備合理之保密措施。 

3、以電子郵件傳輸秘密時需進行加密始符合要件 

企業應儘可能將秘密限制於企業內部，除非無可避免，否則不應對外傳輸，以減少因收

件人郵件地址錯誤而誤寄至第三人，從而導致秘密洩漏之可能；如不得已必須以電子郵件傳

輸時，該郵件則應進行加密，使得縱有造成誤寄亦不致導致秘密外洩，對此，實務上亦有判

決顯示，營業秘密之所有人在傳輸電子郵件時並未加密，導致法院認定該傳輸之內容未能符

合合理之保密措施要件9。 

4、應施加保密義務予員工以及企業外部接觸秘密之人 

企業對外拓展業務或是與協力廠商共同完成工作時，常有必要將自有技術、配方或是產

品設計，向客戶、協力廠商等外部之人展示；針對該外部之人參觀後之行為，企業若完全不

約束，放任其自由散播該技術、配方或設計，當然無法符合保密措施要件，有判決即因該外

部之人知悉秘密時，企業未與其簽署任何保密協議，而喪失營業秘密保護10；除此之外，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爭營業秘密之所有人主張「發信給客戶介紹時，必須同時寄發副本給公司其他同事，以避免員工私將此一具

經濟價值的資訊，任意挪作他用或外洩」，惟法院認為此舉「其本身不但無法有效防止任意挪用或洩漏客戶

資料，而且還增加其他同事也知道客戶聯絡資訊的風險……顯然是迂迴而不合理的保密措施」。 
8 例如，在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營上字第 4 號民事判決中，文件上雖有紅筆手寫之「商業機密」及「機

密」字樣，但該文件卻以「傳真」方式傳輸給企業以外之人，導致「該傳真接收端所在之不特定人員皆可任

意獲悉或取得，且此二人與上訴人並未簽署任何保密協定，亦未見上訴人指明有何法律上保密義務……遽謂

已就其所主張的所有營業秘密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，自有未洽」，法院即認定該文件欠缺合理保之保密措

施；而在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營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中，電子郵件內雖有標示信件之資訊係屬「機

密」，以及揭示如非預定之收件人請立即告知原告，並從電腦及網路刪除該資訊，惟法院認為「因電子檔案

極易複製，而上開電子信件並未就傳送之內容或檔案加密，而僅係被告於傳送時促請無收信權限之人通知原

告，並請自行刪除資料，顯未積極採取保密措施」。 

9 如智慧財產法院 104 年度民營訴字第 3 號民事判決、105 年度民營訴字第 8 號民事判決。 
10 智慧財產法院 105 年度民營訴字第 8 號民事判決即載有：「惟雙方尚未簽定該協議書，且上開協議書條款

文義，係以不揭漏氫氧氣可用於醫療、保健為保密標的，與系爭營業秘密內容難認一致，自不得據為系爭營

業秘密之保密措施」；以及智慧財產法院 102 民營上字第 4 號民事判決，其教示：「且此二人與上訴人並未簽

署任何保密協定，亦未見上訴人指明有何法律上保密義務……遽謂已就其所主張的所有營業秘密採取合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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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判決則是因員工所簽署的保密協議內容太過空泛，該協議是否可意指特定之營業秘密不得

而知，故不符合合理保密措施之要件11，因此保密協議之內容仍以較為具體者為宜；再者，

與協力廠商簽署保密協議其實並非唯一之保密途徑，其他足以使資訊不易被任意接觸之積極

作為，也可符合保密措施要件12。 

 

四、結論 

「方法、技術、製程、配方、程式、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、銷售或經營之資訊」只要

符合「秘密性」、「經濟價值性」以及具備「合理之保密措施」，無需額外申請，即可自動取

得營業秘密之保護，惟，該「合理之保密措施」在執行上未必輕鬆，除需將該資訊依使用狀

況分級，限定少數員工知悉之外，亦需盡可能避免任意傳輸，如以電子郵件寄送時則需加密，

對外部人員展示時還需要求簽署保密協議等等，相較之下，同一技術如選擇以專利權來保護，

企業於取得申請日後縱使被他人所知悉，亦不致影響專利要件，而取得申請日前將技術公開

之行為還可主張優惠期，除此之外，該技術於完成專利申請後，其他同業如自行研發出相同

之技術，該較早申請之企業仍能對該其他自行研發之同業主張專利權，相反地，企業如選擇

以營業秘密方式保護自有技術，對於該自力研發之同業其實是並無法主張權利的。專利制度

是提供申請人以自有技術之「公開」為代價，換取一定時間的排他權，而營業秘密則是對營

業秘密所有人致力「不公開」之資訊給予保護，就長期而言，兩者很顯然是互斥的，既然這

兩種保護無法一併取得，申請人或營業秘密所有人即應針對個案狀況審慎評估，始能對開發

完成之自有技術或設計選擇適當的保護方式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保密措施，自有未洽」。 
11 智慧財產法院 104 民營上字第 2 號民事判決載有：「且上開承諾書僅記載『本人... 恪遵貴公司業務技術保

密規定... 』，內容過於空泛不明確，對於「業務技術保密規定」之內容為何、是否為本件系爭資訊，實無從

得知，尚難以上訴人曾與被上訴人李仁方簽立「保密及禁止競業承諾書」，即認上訴人已盡合理保密措施」。 
12 智慧財產法院 103 年度民營上字第 5 號民事判決，法院教示：「又是否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，不以有簽署

保密協議為必要，若營業秘密之所有人客觀上已為一定之行為，使人了解其有將該資訊作為營業秘密保護之

意，並將該資訊以不易被任意接觸之方式予以控管，即足當之。經查，本件上訴人所主張之金屬球塞加工圖

紙，其上均蓋有「管制文件」字樣等情，有上開圖紙附卷可參，此足以表明上訴人主觀上有保護該等資訊之

意願，客觀上亦足使接觸該等資訊之人得知該等資訊係受保護，又上訴人主張上開數據原係載於原證 16「球

塞成品加工技術資料」中，然該「球塞成品加工技術資料」並未全份交給被上訴人昌益公司，僅將該次加工

所需之數據載於圖紙中交付予被上訴人等情，經本院核對上訴人所提之「球塞成品加工技術資料」及蓋有管

制文件之圖紙上數據，堪認上訴人主張為可採，以上，應認依上訴人之人力、財力，其上開所為應已盡合理

保密措施」。 


